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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“智慧工匠”选树活动评价标准 
（试行） 

 

一、概述与术语 

（一）概述 

近年来，上海积极适应国际经济发展和科技变革趋势，全

面推进智慧城市建设。智慧城市建设，既要依靠信息化的技术

手段，更离不开一线的智慧工匠。为了加强上海市智慧城市产

业人才队伍建设，培育和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，2016 年上

海首次开展智慧城市建设领军先锋选树暨“智慧工匠”技能竞

赛活动，此活动得到相关行业领域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。为

了确保“智慧工匠”选树活动的可持续性，提升选树过程的科

学性、规范性，特制定本选树活动评价标准文件。 

本选树活动评价标准文件的编制主要依据是上海市政府

《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“十三五”规划》、上海市总工会《关

于在本市开展“上海工匠”培养选树千人计划的实施意见》、中

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《中国智慧城市标准化白皮书》，以及

国务院《中国制造 2025》、DB 21/T 2551.1—2015《智慧城市 第

1 部分：总体框架》，同时听取并汇总了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

员会、上海市总工会、上海市信息化发展研究协会、上海市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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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化服务业行业协会及 10 家 2016 年参与选树企业的意见和建

议。 

本选树活动评价标准文件规定了上海市“智慧工匠”选树

活动的参评范围、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。 

（二）相关术语界定 

本选树活动所提及的“智慧城市”，是一种城市建设发展的

形态，通过利用新一代的信息技术，促进城市中信息空间、物

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融合，并通过丰富的应用系统，加速城市

经济发展与转型、提高政务及公共服务效能、方便市民的工作

生活、有效地保护和利用环境，实现经济、社会、环境的和谐

发展。 

本选树活动所提及的“工匠”，是指专注于某一领域、针对

这一领域的产品研发或加工过程全身心投入，精雕细琢、挑战

自我、一丝不苟的完成整个工序的每一个环节的技术和技能型

工作者。 

本选树活动所提及的“工匠精神”，是指工匠所具有的，以

极致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产品、兢兢业业、追求卓越、精益求精、

用户至上的精神，并与行业技术发展特点和要求相融合，体现

对完美品质的恒久追求。 

本选树活动所提及的“智慧工匠”，是指在智慧城市建设（含

智能制造）中，在相关技术领域直接从事技术和技能型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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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在本岗位日常工作中勇于实践、专注坚守、拥抱变化、追求

完美，符合时代对人文素养、职业精神和创新能力的要求，拥

有一技之长和突出成果，充分体现“互联网+”背景下融合创新

等具有行业特色的工匠精神的工作者。 

二、选树范围 

本选树活动的“智慧城市建设”行业领域依照《上海市推

进智慧城市建设“十三五”规划》智慧城市总体框架，划分为

智慧经济、智慧生活、智慧治理、智慧政务等四大类，其中智

慧经济涵盖智慧制造、智慧商务、智慧企业等五小类，智慧生

活涵盖智慧交通、智慧教育、智慧养老等八小类，智慧治理涵

盖综合管理信息化、食品安全信息化等五小类，智慧政务涵盖

电子政务一体化、公共服务渠道等五小类。 

上述行业领域的以下 5 个技术领域，包括物联感知建设、

网络通信建设、数据及服务支撑、智慧应用开发及管理与保障

建设，作为本选树活动主要考虑的技术领域。 

依照《中国智慧城市标准化白皮书》中关于“智慧城市技

术体系”的界定，5 个技术领域的具体内涵如下所述： 

（1）物联感知建设 

对应于“智慧城市技术体系”中“物联感知层”，“智慧城

市的物联感知层主要提供对环境的智能感知能力，以物联网技

术为核心，通过芯片、传感器、RFID、摄像头等手段实现对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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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范围内基础设施、环境、建筑、安全等方面的识别、信息采

集、监测和控制。” 

（2）网络通信建设 

对应于“智慧城市技术体系”中“网络通信层”，“智慧城市

的网络通信层主要目标是建设普适、共享、便捷、高速的网络通

信基础设施，为城市级信息的流动、共享和共用提供基础。” 

（3）数据及服务支撑 

对应于“智慧城市技术体系”中“数据及服务支撑层”，“智

慧城市的数据及服务支撑层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内容，本层

实现城市级信息资源的聚合、共享、共用，并为各类智慧应用

提供支撑。” 

（4）智慧应用开发 

对应于“智慧城市技术体系”中“智慧应用层”，“智慧应

用端是数据具体领域的业务需求，对及时掌握的各类感知信息

进行综合加工：智能分析，辅助统计、分析、预测、仿真等手

段，构建的智慧应用体。” 

（5）管理及保障建设 

涉及“智慧城市技术体系”中“标准规范体系”、“安全保

障体系”及“建设管理体系”，主要包括智慧城市规划设计、信

息安全保障等方面。 

综上所述，本项选树活动的选树对象范围确定为：在智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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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建设领域上述行业的技术领域中直接从事相关技术和技能

型工作的人员。 

三、评价指标 

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旨在确定上海市“智慧工匠”选树活动

的评价维度。评价指标体系以结果为导向，“过程”与“结果”

相结合。“结果”指的是需要有输出技术成果佐证，过程则是从

精神特质和技术/技能两大维度，对参评人围绕本项选树活动倡

导的“智慧工匠”内涵，结合参评人本职工作和所输出技术成

果的形成过程进行评价。 

其中，精神特质包括创新、敬业、专注和求精等四个二级指标，

技术/技能包括有效性、先进性和创造性等三个二级指标。 

（一）精神特质 

基于“智慧工匠”选树范围和领域的特点，“智慧工匠”必

须具备包含“创新、敬业、专注、求精”四个维度的精神特质。 

1、创新 

创新是“智慧工匠”精神的时代需求，主要关注参评人自

身学习、主动创新和乐于分享等特质。重点评估以下方面： 

（1）坚持自我学习，勇于真抓实干，挖掘自身潜能，不断

提升个人职业素养和技能水平； 

（2）激发主观能动，提高创新意识，领衔创新活动，不断

丰富团队及个人创新成果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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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乐于分享交流，参与团队学习，发挥积极作用，不断

提高团队和组织的绩效。 

2、敬业 

敬业是“智慧工匠”精神的基本出发点，主要关注参评人

立足本职工作、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履行社会责任等特质。重点

评估以下方面： 

（1）扎根本职工作，坚持恪尽职守，在团队和组织中发挥

模范带头作用； 

（2）立足本岗要求，发挥主观能动，将个人目标与团队、

组织目标结合； 

（3）守规矩、讲诚信，有社会责任意识，在岗位工作和项

目中体现履行社会责任（如绿色环保、资源节约等）。 

3、专注 

专注是“智慧工匠”精神的核心品格，主要关注参评人具有

持之以恒、不畏失败、勇于挑战等特质。重点评估以下方面： 

（1）明确目标，持之以恒，坚持不懈； 

（2）不畏失败、不断试错、持续改善； 

（3）结合实际，敢于冒险，勇于挑战。 

4、求精 

求精是“智慧工匠”精神的动力之源，主要关注参评人追

求高质量、不断学习和改进等特质。重点评估以下方面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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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保证个人工作质量、项目质量、成果质量，促进团队

或组织工作和产品的高质量； 

（2）应用有效方法，识别改进机会，积极寻找对策，有目

标、有计划地持续进行改进； 

（3）善于借鉴吸收，长于融会贯通，结合组织内外部先进

方法和技术成果持续改进团队和个人绩效。 

（二）技术/技能 

“智慧工匠”需要运用信息化技术，在本岗位工作中展现

出高超的技术或技能，既反映在工作过程中，也体现在工作的

成果上。 

1、有效性 

有效性是“智慧工匠”技术、技能和输出成果具有价值的

基本保证，主要关注参评人的技术、技能及其输出技术成果的

解决实际问题、满足需求和注重推广应用等要素。重点评估以

下方面： 

（1）注重问题导向，基于适宜的技术，采用有效的方法，

切实解决实际问题； 

（2）聚焦当前需要，发掘潜在的需求，促进输出成果满足

组织、市场和社会的需求； 

（3），注重应用价值，提升技术、技能和输出成果的实用

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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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先进性 

先进性是“智慧工匠”技术、技能和输出成果应具备的重

要特征，主要关注参评人的技术、技能及其输出技术成果的技

术领先性、效率和绿色环保等要素。重点评估以下方面： 

（1）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和标准，保持技术、技能的领先性； 

（2）通过改进和创新，不断提高技术、方法应用和工作过

程的效率，提升输出技术成果的竞争力； 

（3）倡导环保理念，采用绿色环保、节能减排技术。 

3、创造性 

创造性是“智慧工匠”技术、技能和输出成果应满足的时

代要求，主要关注技术、模式/方法和成果等创新要素。重点评

估以下方面： 

（1）技术创新，开发新技术，或将已有的技术进行创新应

用； 

（2）模式/方法创新，采用新模式、新方法，促进现有模

式/方法革新； 

（3）成果创新，形成具有创新差异化的技术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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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评价方法 

评价指标及权重 评分维度 对应级别 具体评分 

精神特质（40%） 
-创新（10%） 
-敬业（10%） 
-专注（10%） 
-求精（10%） 

①指标要求体
现程度 

②行业特色显
著性 

指标全部方面的要求
得到明显体现，且具有
显著的行业特色 

9～10 

指标大部分方面的要
求得到明显体现，且具
有显著的行业特色 

6～8 

指标全部或大部分方
面的要求得到明显体
现，但行业特色一般 

4～5 

指标部分方面的要求
得到明显体现，但行业
特色一般 

1～3 

技术/技能（60%） 
-有效性（20%） 
-先进性（20%） 
-创造性（20%） 

①指标要求体
现程度 

②对个人和团
队输出成果
的贡献程度 

指标全部方面的要求得
到明显体现，且对个人和
团队输出成果贡献显著 

9～10 

指标大部分方面的要
求得到明显体现，且对
个人和团队输出成果
贡献显著 

6～8 

指标全部或大部分方
面的要求得到明显体
现，但对个人和团队输
出贡献一般 

4～5 

指标部分方面的要求得
到明显体现，但对个人和
团队输出成果贡献一般 

1～3 

注：表中所列评分维度中，“指标要求体现程度”是指对应

本标准相应二级评价指标各项要求的满足程度，包括符合性和

充分性；“行业特色显著性”是指参评对象所在行业的特点，在

满足精神特质相应二级评价指标各项要求时能否得到体现的程

度；“对个人和团队输出成果的贡献程度”是指在满足技术/技

能相应二级评价指标各项要求的同时，所拥有或采用的技术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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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能对参评人个人和团队的输出成果产生积极影响的程度。 

具体评分操作参见“对应级别”和“具体评分”。其中“指

标全部方面的要求得到明显体现”是指二级指标的三个方面要

求得到基本均衡且显著体现；“指标大部分方面的要求得到明显

体现” 是指二级指标的三个方面要求有至少两个方面得到基本

均衡且显著体现；“指标部分方面的要求得到明显体现”是指二

级指标的三个方面要求，得到显著体现的方面不超过一个。 

最终评分=二级评价指标1×二级评价指标权重 1+二级评价

指标 2×二级评价指标权重 2+……，最终评分范围在 1～10 分

之间。 

例如：A参选人评分最终如下： 

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A 参选人评分 

精神特质 

创新（10%） 6 

敬业（10%） 8 

专注（10%） 9 

求精（10%） 6 

技术/技能 

有效性（20%） 7 

先进性（20%） 8 

创造性（20%） 8 

则: 

A 参选人最终总评分=6×10%+8×10%+9×10%+6×10%+7×

20%+8×20%+8×20% 

=7.5 


